
公告编号： 2026-013

证券代码：872985 证券简称：中福环保 主办券商：天风证券

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购置办公用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因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持续增长，

员工数量持续增加，现有办公场所空间不足，为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

公司拟购置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18号17号楼

-1、6-101，17号楼-2、3-101的房产作为办公用房，建筑面积合计为1198.04

平方米（最终以实际签署协议建筑面积为准），购房款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

万元。该房产将仅用于公司的日常办公，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没有出租

出售计划，不属于购买住宅类房产、从事住宅房地产开发业务或者进行房地

产投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第二条第三款规定：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

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

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

例达到30%以上。”

第三十五条规定：

“购买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以该资产的账面值和成交金

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和成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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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的资产为非股权资产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分别以该资产的账面值、相关资产与负债账面值的差额为准；该非股权资

产不涉及负债的，不适用第二条第三款第（二）项规定的资产净额标准。”

根据尤尼泰振青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尤振审字[2026]第0087号），截至2025年12月31日，本公司资产

总额为492,608,645.41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82,706,567.17元。

本次交易的成交金额不超过1700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次会计年度经审计

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总资产的50%。

综上，本次购买资产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4月13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5票赞成，反对0票，

弃权0票，审议通过《关于拟购置办公用房的议案》，该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无需回避表决。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议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名称：天津未来网世界创业地产有限公司

交易对手方注册地址：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18

号

交易对手方主要办公地点：天津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桂苑路18号4幢

503室

交易对手方法定代表人姓名：杨涛

交易对手方注册资本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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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方注册资本金额：5,000.00万元

交易对手方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号：91120116340964543L

交易对手方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建设。

交易对手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挂牌公

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18号17号楼-1、6-101，17

号楼-2、3-101。

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

交易标的所在地：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18号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此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天津未来网世界创业地产有限公司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拟

购置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大道18号17号楼-1、6-101，

17号楼-2、3-101，建筑面积合计为1198.04平方米（最终以实际签署协议建筑

面积为准）用于公司办公经营的房屋，购房款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万元（最

终以实际签署协议金额为准）。实际支付金额、支付期限以实际签订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为准。

（二）交易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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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市场定价,最终签署的合同交易价款应以房管部门

最终测绘的建筑面积乘以约定的单价计算为准,但总价预计不超过人民币1700

万元（最终以实际签署协议金额为准）。

（三）时间安排

2026年4月1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拟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进行交易，过户时间为以实际签署的《商品

房买卖合同》约定为准。

五、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公司购置办公用房系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持续发展，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中福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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